
茂名市人民医院工作餐配送服务采购需求书
[bookmark: heading_0]
一、 项目概述
本项目旨在为茂名市人民医院（含本部、水东湾分院、新福门诊、应急大楼）的全体职工、患者及家属提供全天候、全年的综合性配餐外送服务。本院职工约3300人，编制床位2500张。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三餐、过时餐、工作餐、临床营养治疗餐及特需病房膳食，全程实现配餐加工、打包、配送一体化，确保餐品安全、营养、及时送达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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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为供餐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且具有集体用餐配送资质；供应商为餐饮服务平台者除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外，还应同时提供具有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供餐单位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且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营场所应与实际供餐食品的加工制作场所一致，并出具双方合作承诺函。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不得存在转包、分包或挂靠经营行为，一经发现属违约行为，将勒令限期整改，限期结束仍未按采购人要求整改则直接解除合同；或者直接解除合同并责令限期退出；因供应商违约行为而解除合同，不予退还经营风险保证金，同时对供应商已发生的投入，院方不作任何赔付。
2.供应商熟悉了解综合性三甲医院餐饮服务的规律，认知公益性公立医院餐饮服务的公益性、保障性、时效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注重社会效益，履行保障、健康、营养辅助的职责。供应商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丰富的餐饮管理经验，诚信度高，安全意识强，管理团队稳定。
3.供应商须组建并管理专业的配餐外送服务团队，所有工作人员须持有效健康证，服务人员、配送人员应形象端正、统一着装、持证上岗，严格遵守甲方门禁、防疫管理规定。
4.供应商负责自行办理并承担《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须包含“集体用餐配送”“餐饮服务”）等运营所需全部证照的申领及年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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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供餐时间要求
早餐配餐：6:30-7:10，配送截止时间7:50（确保7:50前全部送达指定地点）
值班餐配餐：9:00-9:40，配送截止时间10:30（确保10:30前全部送达各科室，每日约400份）
午餐配餐：10:30-11:40，配送截止时间12:20（确保12:20前全部送达指定地点）
晚餐配餐：16:30-17:30，配送截止时间18:10（确保18:10前全部送达指定地点）
5.2.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和《集体用餐配送膳食管理规范(DB4401/T259-2024》号执行膳食加工、配送操作。          
5.3供应商须提供24小时应急供餐外送服务，在接到甲方临时通知（至少提前2小时）后，应立即响应，确保应急餐品快速加工、及时配送，满足甲方突发就诊高峰、应急保障等需求。节假日供餐安排以甲方实际需求为准。
[bookmark: heading_4]5.4配送时效承诺：从配餐完成打包到送达甲方各指定地点（各病区、门诊、办公楼等），全程不超过40分钟，且能保证热餐温度≥55℃、冷餐温度≤8℃，配备专用保温打包容器（一次性可降解、符合食品级标准），建立温度检测台账，全程可追溯。
6.供应商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通过正规渠道、可靠供应商、自己经营的蔬菜基地或批发市场等，采购优质原料(新鲜的肉类、瓜果蔬菜类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食用油和大米等)。粮油需使用来自持有质监部门核发的生产许可证且有SC标志的品牌;猪、牛肉需是来自肉联厂统一屠宰的盖有合格戳记的品牌;蔬菜需是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经营单位。供应商不得采购、加工和使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禁止经营或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不得外购熟食、凉菜，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不得提供冷荤类食品、生食类、三明治、凉皮、裱花及冷加工蛋糕等食品。
7.供应商每天须对所购原科按食品卫生监督部门要求做好农药残留检验工作，如发生因食用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导致食物中毒的事故，供应商应承担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
8.按临床营养科要求配备专业人员，为住院患者提供规范的食养服务；工作人员须定期接受临床营养科的培训与监管，严格执行每日尝餐制，并对反馈问题及时整改，如连续三次不整改，甲方将有权终止合同；提供给营养科的患者膳食，其定价应在成本（含食材及人力成本）基础上进行加成，且加成率不得超过25%。
9.供应商建立营养健康管理制度，配备营养健康管理人员，制作各种食品，应注重色、香、味美，做到饭热菜香、新鲜可口足量、营养搭配科学合理，保证配餐食品的质量，符合“安全，卫生，营养，健康”的服务标准。饭菜必须当天一次性煮熟并保温，不得加工隔餐剩余食品，不得配送冷荤凉菜食品。
10.供应商应具有与制作供应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烹饪、贮存等场所和设施设备，并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应当做好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以及因交通、卫生、天气等原因不能按时送达配餐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确保院方的员工及病患家属及时得到餐饮供应。
11.供应商提供订餐平台，平台系统操作简单、方便快捷，具有餐品介绍、订餐（含送餐地点、时间、菜品）、交费、退订、退费以及意反馈、投诉、满意度调查等功能。供应商应设项目负责人专人管理(包括不限于订、退订、月结算等工作) ，供应商须根据院方实际需求完善相关软、硬件设施的维保、升级和设备增购等。相关餐费由用餐人直接向供应商支付。供应商应开通采购人平台管理的订餐数据查阅权限，用于院方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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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须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广东省相关卫生法规，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件、食源性疾病事件。
2.中央厨房、仓储场地、配送车辆的卫生防疫须达到市场监管部门的标准，定期进行“四害”防治、消毒消杀，甲方有权随时进行监督检查。中央厨房需实现“明厨亮灶”全覆盖。
3.供应商负责中央厨房、仓储场地、餐具、配送车辆、保温容器的清洁消毒及垃圾处理工作，确保食堂卫生等级至少达到“B”级标准，配送车辆、保温容器每次使用后均需消毒，留存消毒记录。
4.因供应商管理疏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配送安全事故或环境污染的，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由供应商承担，甲方可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其违约责任。
5.配送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须妥善收集、统一处理，不得随意丢弃在甲方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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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由点配餐和分类套餐相结合的配餐模式，满足不同就餐需求（职工餐、患者普食、患者治疗餐、特需餐等）。供应商制定的每周菜单须提前报甲方及营养科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进行调整。须定期更新菜品，滚动推出新品，以满足职工、患者的营养与口味需求，积极响应甲方提出的其他合理食养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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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测评：甲方每月进行服务满意度测评。满意度低于80%时，供应商须限期整改。若累计三次整改后仍不合格，甲方有权处以每次1000元罚款并终止合同。季度综合检查：甲方每季度对环境卫生（中央厨房、仓储场地、配送车辆）、食品质量、安全生产、人员管理、配送服务等进行百分制评分：        
70-80分（不含）：罚款1000元。        
60-70分（不含）：罚款2000元。
低于60分：罚款3000元，并勒令限期整改。
食品异物:在食品中发现异物（如钢丝、苍蝇等），经核实，年度累计达5次，甲方可处以500-1000元罚款；超过5次后，每多一次加罚1500元。若发生频率过高，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投诉处理：对重大餐饮质量问题、配送延误问题或甲方转达的书面投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的，甲方可酌情处以3000-10000元罚款，并有权终止合同。
重大事故:若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配送安全事故或因管理不善引发群体性事件，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甲方可酌情处以6000-30000元罚款，并有权终止合同。
配送违规：配送时效超时、餐品温度不达标、配送人员违规操作（随意走动、接触患者隐私区域等），每次处以50-500元罚款，年度累计超过10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机制调整：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考核方案进行调整。供应商应致力于提升就餐率与服务品质。
六、餐费付款说明
在合同期内，采购人按月支付采购人餐补费用支付给供应商。采购人于每月10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上月双方确认的餐饮配送服务汇总表、等额发票、餐饮管理月度服务质量考评表等资料，最后一个月需同时提交年度考评表，采购人根据供应商履约情况及服务质量考核情况，在收到合格的付款凭证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具体付款方式以甲方财务制度为准)。



